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

九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交路字第○九七○○八五○一五號令訂定發布施行

迄今十年，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第三條有關訓練證明書於屆

滿前應完成複訓之期間由二個月延長為三個月，提高緩衝時間確保學員

取得有助其實務運送執行所需之專業知識。本次修正係考量實務上道路

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取得初訓或複訓訓練證明書後，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規定吊銷駕照處分後，其領有之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合

格證明書亦應依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失其效力，為明確告知及提醒危險

物品運送人員資格存續及效力，應有於訓練證明書加註說明之必要，爰

擬修正第三條附件一訓練證明書格式。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管理辦法第三條附件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格式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 

相片加

蓋鋼印 

駕照 

號碼  

訓練 

種類  

姓名 
 

訓練別 
 

出生 

日期  
性別 

 

住址 
 

發證 

日期  

有效

日期  

發證 

單位  

訓練 

單位  

附件一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格式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訓練證明書 

相片加

蓋鋼印 

駕照 

號碼  

訓練 

種類  

姓名 
 

訓練別 
 

出生 

日期  
性別 

 

住址 
 

發證 

日期  

有效

日期  

發證 

單位  

訓練 

單位  

一、現行備註第

三點、第四

點、第五點係

證明書格式

說明規範，無

須列印於訓

練證明書背

面，爰予以刪

除，並將備註

第六點點次

移列至點次

三。 

二、為明確告知

及提醒危險

物品運送人

員有關本辦

法第二十條

規定，爰修正

增訂備註第

四點「若經吊

銷駕駛執照

者，本訓練證

明書亦同時

6
公
分 6

公
分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專業訓練管理辦法第三條附件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印製 

號碼  
本訓練證明書應隨車攜帶 

  
 

註： 

一、 訓練種類區分「槽罐車」及「其他貨車」，持「槽罐

車」訓練證明書者可運送一般貨車。 

二、 訓練別區分為初訓及複訓。 

三、 本訓練證明書應隨車攜帶並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四、 若經吊銷駕駛執照者，本訓練證明書亦同時失其效力。 
 

印製 

號碼  
本訓練證明書應隨車攜帶 

 
 

註： 

一、 訓練種類區分「槽罐車」及「其他貨車」，持「槽罐

車」訓練證明書者可運送一般貨車。 

二、 訓練別區分為初訓及複訓。 

三、 材質為藍色２百Ｐ以上西道林紙加護膜。 

四、 字體為新細明體。 

五、 有效日期欄位字體為紅色。 

六、 本訓練證明書應隨車攜帶並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失其效力。」

之規定。 

 

8.5公分 8.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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